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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扩大
刘仁文

 据媒体报道， 翟欣欣涉嫌敲诈勒索

案近日有了新进展， 苏享茂家属或将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再次让民众将视

线聚焦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

问题。 《民法典》 规定， 在涉及侵权责

任时， 加害人还应当承担包括死亡赔偿

金等带有精神损害抚慰性质的赔偿责

任。 但遗憾的是，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中， 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 犯罪

人一方在刑事责任之外， 只承担因犯罪

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责任， 不承担残

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 致

使在一些致人死亡或伤残的刑事附带民

事案件中， 赔偿只能限于丧葬费等区区

几千元， 而无法像普通民事案件那样能

得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死亡赔偿金。

这种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民

事赔偿请求权受到极大限制的做法， 多

年来一直饱受诟病， 如今应考虑改变这

一现状了。

限制民事赔偿范围的弊端

1.违背法秩序相统一的原则

在刑事案件中限制民事赔偿的范

围， 最大弊端在于造成法律制度的内在

不协调， 违背了法秩序相统一的原则。

其表现之一是割裂了刑事案件中的民事

赔偿责任与普通民事赔偿责任。 通常情

况下， 刑事犯罪也构成民事侵权行为。

对于侵权行为， 《民法典》 奉行完全赔

偿原则， 即有多少损失就要赔多少。 在

致人伤残或死亡的案件中， 受害人或其

亲属根据民法原本是可以主张死亡赔偿

金、 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在内的一

切损失的， 但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及其司法解释否决了这一可能， 与《民

法典》 的基本精神相悖。 表现之二是造

成同案不同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175 条第 2 款， 对于被害人

或其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

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对于该款规定的

“一般不予受理”， 多数法院从严把握，

拒绝受理当事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

求， 但也有部分法院基于某些特殊情

形， 在个别案件中明确或变相支持当事

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2.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

一是危害严重的被刑事追诉者反而

比危害相对较轻的不被刑事追诉者赔得

少。 以低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为例，

若有多个犯罪嫌疑人而检察机关仅核准

对主犯进行追诉， 而对作为从犯的其他

嫌疑人不予追诉， 那么在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中， 被害人的近亲属不能向主犯主

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 但对未

被追诉的从犯， 则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

讼， 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

偿金。 二是犯罪造成死亡的反而比造成

伤害的赔得少。 按照现在的规定， 犯罪

造成他人伤害的， 需要赔偿医疗费、 护

理费、 交通费、 误工费等， 犯罪造成他

人死亡的， 却只需要赔偿丧葬费等费

用， 前者的赔偿额可能远远大于后者。

三是在国内犯罪的比在国外犯罪的赔得

少。 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留日女学生

江歌遇害案中， 加害人在日本被刑事追

诉， 被害人母亲在国内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依据《民法典》 审理该案， 判决加

害人赔偿被害人母亲包括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损失共计 69.6 万

元。 假如该案发生在国内， 被害人母亲

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其关于死亡

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将得不到

法院支持。

3.冲击人民群众的正义感

受制于法律规定， 刑事案件， 特别

是在致人死亡或伤残的案件中， 法院判

决犯罪人一方赔偿的数额极其有限， 甚

至少得可怜。 例如， 2010 年“药家鑫

案”， 犯罪人仅被判赔偿被害人家属经

济损失 4.5 万元； 2013 年“春盗车杀婴

案” 的犯罪人仅被判赔偿被害人家属经

济损失 1.7 万元。 在这些社会热点案件

中， 犯罪人的赔偿数额与其罪行恶劣程

度反差极大， 也与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

方得到的赔偿金相差悬殊， 严重冲击了

人民群众的正义感， 违背了民众的朴素

法感情和对公平正义的直觉。

限制赔偿范围欠缺正当性

限制赔偿范围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是， 生命健康无法量化， 如果支持死亡

赔偿金、 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的主张， 无疑是将人格利益商品化， 不

符合社会主义的法律精神。 但这种看法

现已不被法学界认可。 其一， 生命和健

康是无价的不假， 但这里的无价其实是

要强调其价值之高， 而非与零赔偿等

同； 其二， 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的近

亲属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抚养利益或

者继承利益的赔偿， 残疾赔偿金是对受

害人因伤致残而丧失的财产利益的赔

偿， 因此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并不

是对生命和健康本身的赔偿； 其三， 承

认精神损害赔偿并非是将人格利益商品

化， 而是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被害

人或其亲属的精神痛苦， 这与对见义勇

为行为予以物质奖励是一个道理。

限制赔偿范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 认为通过判处犯罪人刑罚， 被害人

或其亲属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 无

需再判决赔偿， 即所谓“打了不罚”。

这一观点对刑事司法任务的理解存在片

面认识。 刑法上的犯罪既侵害了国家和

社会的公共利益， 也侵害了被害人及其

家人的个人利益， 不应忽视犯罪的矛盾

来源于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 公诉人制

度的产生是为了防止弱势被害人无力实

现正义， 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彻底

忘记被害人的诉求与关切。 正因此， 关

注被害人权益的恢复性司法正风靡全

球，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刑罚的功

能除了制裁和预防犯罪， 还应全面恢复

因犯罪而造成的伤害， 让各方当事人都

能从冲突事件的后果中解放出来。 这其

中就包括充分考虑被害人一方的感受，

扩大民事赔偿范围， 使被害人一方在物

质和精神上得到更大的补偿与抚慰。

限制赔偿范围还有一个理由是， 认

为通常情况下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有

限， 即使判决其赔偿被害人或其亲属大

量金钱， 在执行环节也难以实现， 不仅

会导致“空判”， 还将影响刑事诉讼及

时审结。 这种观点有点本末倒置， 司法

不能因为实现正义有难度， 就放弃对正

义的追求。 尽管限制赔偿范围可以免去

法院的执行难， 有利于刑事案件及时结

案， 但这种功利性追求不应成为人民司

法追求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对公平正义的追

求才应成为司法的终极目标。 至于犯罪

人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要继续

推进国家对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发展

和健全， 对于确实无法获得犯罪人赔偿

而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一方， 通过司

法救助来缓解； 另一方面， 也要把犯罪

人的民事赔偿态度和实效作为一种激励

措施， 对于有能力赔偿者， 应把犯罪人

是否积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为判断其

悔罪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量刑上予

以体现， 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上因噎废

食， 堵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

范围。 对此， 域外国家的相关经验或可

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一些需要被告人承

担一定诉讼费用的国家， 如被定罪判刑

的被告人因贫穷而无法缴纳应当承担的

费用时， 除了采取相应的变通办法减轻

或免除应当由被告人负担的部分或全部

费用， 国家还会设立相关公共基金， 通

过接受前述被追缴的刑事诉讼费用、 国

家拨款、 社会捐助等途径， 补偿给因参

与诉讼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当事人或其他

诉讼参与人。

扩大民事赔偿范围的建议

首先， 应将死亡赔偿金、 残疾赔偿

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的赔偿范围。

在《民法典》 已将完全赔偿奉为损

害赔偿基本原则的背景下， 从维护法秩

序统一着眼， 应尽快通过对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修

订， 使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范围与普

通民事侵权案件中的赔偿范围相统一。

具体来说， 建议将 《刑法》 第 36 条的

“经济损失” 和 《刑事诉讼法》 第 101

条中的“物质损失” 修改为“损失”，

并且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将死亡赔

偿金、 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纳

入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 公益诉讼的发展和

逐步完善已突破了简单的物质赔偿， 例

如对于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检察机关

等可提起公益诉讼， 已经大大突破了原

来刑事附带民事的限制范围。 当公共利

益受损时， 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受

限问题或能得到缓解和弥补。 如此一

来， 从法秩序相统一和法治发展的协调

性来看， 更需要个人利益受损的民事赔

偿范围突破之前的不当限制。

其次， 应将犯罪人是否积极履行民

事赔偿义务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

量刑情节。

犯罪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 使

被害人及其亲属在得到经济补偿的同时

也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从而开始新的生

活， 这本身就是减轻犯罪的危害后果、

降低犯罪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表

现， 因而在量刑上应当作为法定的从轻

或减轻处罚情节。 为此， 需要对刑法上

的量刑情节进行丰富和扩充， 包括将犯

罪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作为法定的

从宽处罚情节加以规定 （需要指出的

是， 我国现行量刑情节规定过于简单和

粗糙， 需要加以丰富和扩充的量刑情节

远不止此）。 当然，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

刑法在加大犯罪人的民事赔偿力度以及

将其规定为一个法定从宽量刑情节的同

时， 还可以在刑罚的配置上从源头适当

降低刑罚的严厉程度， 实现一种更加兼

顾彼此利益、 既具有惩罚性又具有激励

性的矫正和分配正义。

最后，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的司

法救助制度。

针对部分犯罪人的民事赔偿能力有

限， 判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后执行到位

率低， 被害人难以得到及时赔偿而陷入

生活困境的情况， 建议以刑事被害人司

法救助为切入点， 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

的司法救助制度， 明确司法救助的对

象、 标准、 工作机构和责任主体， 建立

包括信息共享机制在内的部门衔接机

制， 构建以国家救助为主、 凝聚多方社

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救助体系， 在此基础

上， 适时出台统一的 《司法救助法》。

与此同时， 对于那些确因经济困难而赔

不起、 但真诚悔罪和赔礼道歉的被告

人， 仍然可以给予适当的从宽处罚， 以

区别于那些态度恶劣不认罪悔罪、 有能

力赔偿也不积极主动赔偿的被告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 刑法研究室主任、 博导， 中国刑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犯罪学学会副

会长）

□ 在刑事案件中限制民事赔偿的范围， 最大弊端在于造成法律制度的内在不

协调， 违背了法秩序相统一的原则， 不仅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 也会冲

击人民群众的正义感。

□ 生命健康无价、 “打了不罚”、 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有限等限制赔偿范围

的理由既不正当也不合理， 刑罚的功能还包括全面恢复因犯罪而造成的伤

害， 因此应予扩大民事赔偿范围， 使被害人一方得到更大的补偿与抚慰。

□ 建议应将死亡赔偿金、 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的赔偿范围； 将犯罪人是否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

的法定量刑情节； 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的司法救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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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减资公告
上海邦伯农业机器人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 撤销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 2023 年 9 月 8 日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出的

两则减资公告， 特此公告。


